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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年产 160 万吨 PX、450 万吨 PTA 能力的大型石化企业，工厂配备有凝析油加氢装置、凝析油分离装置、减压分离装置、加氢裂化装置、芳烃联合装置、制氢&PSA装置、PTA 装置、苯酐装置、储运系统、公用工程等配套设施。
项目名称：PTA 低温热回收项目
项目地点：福建省漳州市古雷经济开发区腾龙路 84 号
发 包 人：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一、项目目标
委托资质优良和经验丰富的工程公司执行福海创所委托的工作任务，输出成果为工程设计文件，达到预期目标。
二、资质和业绩要求
投标人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石化、化工行业甲级设计资质或以上资质，其资质等级符合本项目所在行业的资质要求。同时，投标人应满足以下业绩要求：
1、项目规模：投标人近 5 年内作为主设计单位承接并完成至少 3 项大型炼油、石化或化工项目的工程设计业绩，具备多种复杂石化工艺的设计能力。
2、证明材料：投标人须提供业绩项目对应的设计合同关键页（含项目规模、工作范围、签字页）复印件及项目业主/用户出具的成功投运证明或验收文件。必要时，招标人可要求核查原件。
3、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三、投标相关技术资料
1、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原件/复印件）。
4、项目业绩。
四、工作范围
项目预估总投资 700 万元，预估总投资偏差 10% 属于正常范围，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估总投资（万元）
	主要工作内容
	前期已有设计输入

	1
	PTA低温热回收
	700
	[bookmark: _GoBack]新增换热器回收V-640闪蒸气、余热锅炉连排水及V-511凝液热量，旧E-601A/B流程改造。设计工作包含新增设备的结构加固、管道衔接、DCS系统等仪表配套工程设计。
	已做甩头设计


五、工作要求及深度
1、 设计工作应严格遵照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强制性规定、规范、标准等，对上述所采用的这些规定如发现表述不一致的，按技术要求高(严)者执行；若规定之间存在冲突，须优先执行国家及地方的法规与强制性标准；其他提请招标人解决。
2、 详细设计，其内容和深度需满足《石油化工装置详细工程设计内容规定》（SPMP-STD-EM2005-2016）的要求。
3、 详细工程设计文件深度除满足有关规范要求，还能作为招标人 P+C 承包合同招标和确定执行阶段承包策略的基础文件。详细工程设计需进行 HAZOP/SIL 审查(如适用)。详细工程设计文件满足招标人工程进度要求。详细工程设计文件满足招标人准证办理及政府部门许可的要求(如适用)。详细工程设计文件满足专利技术工程要求(如适用)。
4、 在详细设计阶段，设计方有义务为招标人可能提前启动的长周期、次长周期及其他设备采购提供全面、及时的技术支持，包括但不限于编制及提交符合采购要求的设备请购文件，并配合后续技术澄清工作。
5、 竣工图纸，竣工图纸的编制要求应符合《石油化工建设工程项目交工技术文件规定》(SH/T3503)和业主的规定。编制竣工图纸时，对不符图纸技术要求及与现场施工不一致的情况，有义务反馈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后再完成竣工图纸的编制。
6、 遵循福海创公司的工程设计统一规定，并满足福海创公司 QHSE 制度要求。
7、 本项目拟在既有框架结构基础上新增换热器，为保障结构承载安全，设计方必须对受影响的结构进行承载力核算与评估，以确保结构安全，并对核算结果负责。
8、 设计界面以能与既有装置、系统衔接为止。
9、 本工作要求所列内容并未涵盖全部，设计方有责任识别并满足完成本项目设计所需的一切隐含及必然的工作要求，确保设计成果的完整性、合规性与可实施性。
六、工期要求
工期要求如下：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订货文件与施工图设计的总工期为 90 天，该工期已包含图纸 2 次审查、反馈及修改时间。其中，设备询价文件需在开标结果公示起 20 个工作日内提交；需设备返资的施工图，应在收到设备返资后 30 天内提交。
上述工期均为日历日。
七、项目成果
1、知识产权归建设单位所有。
2、交付地点：建设单位所在地。
3、成品数量：
详细设计文件 8 套（需盖章）；
竣工图 4 套（此项工作为可选项，委托开展的，按约定收取相应费用；未委托的，不产生相关费用。）
设计文件成品光盘应包含附件、附图、附表；包括上述设计文件对应的可编辑电子版（CAD、word、excel 等格式）和不可编辑电子版；光盘一式 2 份；印章齐全。
4、上述工作任务输出的成品之外，如果项目由于履行法律法规义务，需报政府、第三方机构审查的资料，设计单位有义务根据报审需要另外提供，包含在招标范围内，包括可编辑、不可编辑版的纸质文件、光盘文件，数量和次数以满足审查为准。
八、本项目验收标准：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无相关标准、规范可执行的，以业主的要求为准。
九、本项目验收办法：招标人或建设单位验收确认。
十、保密义务
1、招标人（招标人、委托人）资料
由招标人提供给投标人的样品、文件、资料和数据，投标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未经招标人同意，投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上述第三方不包括对该项目进行审查的政府机构和人员，但须征得招标人同意。一经完成合同中规定的工作，投标人应返还所有招标人提供的资料。
2、投标人（被委托人）资料
对于投标人提交的资料与报告，招标人承诺将严格保密，仅限于执行本项目需要而向第三人提供或披露；未经投标方书面同意，招标人不得将投标人提交的资料和报告提供给建设其他项目的第三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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